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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聚落住宅興建獎勵補助要點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九十年一月十七日（九○）農水保字第九○一八五五五三七號公告 

一、為執行「九二一震災農村聚落重建作業規範」，使農村聚落之建築物能與自然景觀相調和，以塑造

農村聚落獨特之建築景觀與優美環境，特訂定本要點。  

二、農村聚落內之住宅建築，以鼓勵配合具當地特色建築式樣興建為原則，傳統建築或歷史性建築鼓勵

妥予維護保存。  

三、農村住宅之新建、改建及增建符合本要點規定，且其興建之總樓地板面積不小於六六平方公尺（約

二十坪），並於八十八年十二月一日以後，取得建造執照或免建造執照相關證明文件之合法建築物

，每一住宅單位於取得使用執照始得發放獎勵補助新台幣二十萬元建造費。每一住宅單位須符合條

件如下： 

（一）住宅單位：含有居室及非居室建築物，有廚房、廁所專供家庭居住使用，並有單獨出入通路

者。 

（二）透天住宅部分：以具備基礎、樑、柱、屋頂等主要結構為一單位。獨棟建築物視為一住宅單

位，以一戶計；雙併或連棟式建築，每棟視為一住宅單位，以一戶計。 

（三）公寓式住宅部分，每幢視為一住宅單位，以一戶計。 

（四）金屬浪板房舍（鐵皮屋）不予補助，惟屋頂以仿瓦式之金屬材質，外牆以仿石材、仿磁磚、

仿木質及其他仿自然材質之金屬建材，並為合法建築物者得予以補助；另住宅以磚造、鋼筋

混泥土或鋼骨為主結構建材，僅人字山牆面為金屬浪板者得予以補助。  

四、農村住宅屋頂及外牆依本要點規定整修之合法建築物，依實作數量補助，每一住宅單位最高補助新

台幣十萬元整修費，其補助標準如附表。  

五、規劃區內之農村住宅由規劃單位之專業建築師依本要點規定設計達二十戶以上者，其設計費每一住

宅單位依總樓地板面積每平方公尺補助新台幣四百元。但原依「九二一震災鄉村區、農村聚落及原

住民聚落重建作業規範」規定申辦者，依原有規定予以補助。 

 前項設計補助費依取得建造執照總樓地板面積核算之，變更設計者不再追加減補助金額。 

六、既有建築物申請補發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者，其建造費及設計費不予補助，惟整修者仍可依本要點

規定補助整修費。  

七、申請本要點獎勵補助之農村住宅，須符合下列規定： 

（一）屋頂層： 

１．建築物屋頂層及屋頂突出物應設置斜屋頂（覆瓦或仿瓦式），以形成特殊建築風格。  

２．建築物屋頂應按各棟建築物之建築面積至少百分之八十設置斜屋頂，斜屋頂面積之計算

不含斜版式女兒牆之投影面積。  

３．建築物斜屋頂以朝向基地所臨接道路或基地所留設之主要（帶狀）法定空地、開放空間

、廣場傾斜或依規劃單位之設計為原則。  

４．前項建築物斜屋頂斜率，其坡度以不小於一比四為原則。 

（二）建築及景觀材料：  

１．鼓勵採用配合當地特色、自然景觀、人文環境之材料如自然石材、木材、仿石材、紅磚

或類似之面磚，斬假石及洗石子等材質，並鼓勵採用透水性佳之舖面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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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圍牆材料應與建築材料相配合，且鼓勵採用軟性或穿透性材料，圍牆不宜過高，以採一

．二公尺以下為原則。  

３．其他經規劃單位建議採用之材料。 

（三）色彩：  

１．建築物色彩應考量與農村自然環境景觀調和。  

２．外牆材料若採自然材質（木材、石材、磚材）或清水泥斬假石及洗石子應保持該材質原

色。 

（四）建築基地空地：建築基地之空地除通路、停車空間及其他必要設施外，應配合景觀設計予以

綠美化。  

八、規劃單位因考量自然環境景觀、建築藝術或地方文化特性設計之農宅式樣，經執行機關認可並報主

管機關同意備查或採用指定農宅設計式樣者，得不適用第七點之規定。  

九、有關建築之申請及耐震結構設計等，應依相關建築法令規定辦理。  

十、依本要點之規定領取補助後，非經申請同意，不得任意改變屋頂及牆面造型色彩，並不得重複申領

政府機關類似之補助款，如房屋所有權人違反規定，應依切結書（附件一、二）繳回補助款。 


